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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弱勢家庭及其子女就學權益，政府戮力

推動各項助學措施，協助弱勢家庭學子完成學業。

本文主要探討各類弱勢學生之就學補助措施、經費

及受益人數。 

一、就學補助措施 

基於「任何孩子皆不能因經濟因素而失去就學

權利」，政府訂定各項就學補助措拖，照顧各學齡

弱勢學生，協助其完成學業。其措施分述如下： 

（一）學雜費減免 

為減輕弱勢學生就學負擔，最直接的方法為減

免其學雜費。目前政府對就讀高中職以上之低收入

戶學生，減免其全部學（分）雜費；就讀高中職以

上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依其障礙

程度，減免其 40％至全部學（分）雜費；就讀大

專院校之原住民學生，減免全部學（分）費及三分

之二雜費；特殊境遇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者，減免

其 30％或 60％學（分）雜費。 

 
弱勢教育補助措施－學雜費減免 

Welfare Benfits for Education –  
Free or Deduction on Tuition and Incidental Fees  

項目 Item 
（主辦機關） 

(Agency) 

條件 
Regulation 

給付標準 
Benefit Payment 

低收入戶學生（教育部） 
Low-income Family's Children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就讀高中職以上之

低收入戶學生。 
減免全部學（分）雜

費。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教育部） 
Disabled Student and Children 
(MOE) 

就讀高中職以上之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 

1.極重度、重度：減免

全部學（分）雜費。 
2.中度：減免 70％學

（分）雜費。 
3.輕度：減免 40％學

（分）雜費。 
原住民學生（教育部） 
Indigenous Student 
(MOE) 

具原住民身分之大

專院校學生。 
減免全部學（分）費

及 2/3 雜費。 

特殊境遇婦女子女（教育

部） 
Children of Women in Hardship 
(MOE) 

就讀高中職以上之

特殊境遇婦女 25 歲

以下子女。 

1.高中職：減免 60％

學（分）雜費。 
2.大專院校：減免 30

％學（分）雜費。 

資料來源：教育部 

附  註：①根據地方制度法，直轄市及縣（市）各級學校教

育為地方自治事項，自訂其就學補助措施，其措
施多數比照中央辦理。 

②補助措施多數有互斥規定，即不得同時申請兩項

以上性質相似之補助。 

（二）就學貸款 

為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學，減輕其籌措學

雜費、書籍費、住宿費等教育負擔，政府提供高中

職以上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補貼，家庭年所得 114

萬元以下及 114 萬元~120 萬元者，政府分別全額

及半額補貼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家庭年所得

高於 120 萬元，但家中有 2 位高中職以上學生，亦

可申辦，惟不予補貼利息；而出國修讀博士、碩士

學位者，亦分別提供 180 萬元及 90 萬元貸款額度，

並根據家庭所得提供全額或半額等利息補貼。 

 
弱勢教育補助措施－就學貸款 
Welfare Benfits for Education –  

Interest Subsidies on Education Loans 

項目 Item 
（主辦機關） 

(Agency) 

條件 
Regulation 

給付標準 
Benefit Payment 

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補貼
（教育部） 
Interest Subsidies on 
Education Loans 
(MOE) 

1.就讀高中職以上學
校生。 

2.貸款金額包括學雜
費、實習費、書籍
費、住宿費、平安
保險費及私立退撫
基金。 

3.家庭年所得符合中
低收入標準或學校
認 定 有 貸 款 必 要
者，另一般家庭有 2
位兄弟姐妹就讀高
中職以上者亦可。 

1.家庭年所得 114 萬
元以下，政府全額
補貼就學及緩繳期
間貸款利息。 

2. 家 庭 年 所 得
114~120 萬元，政府
半額補貼就學及緩
繳期間貸款利息。 

3.一般家庭家中有 2
位 就 讀 高 中 以 上
者，亦可申辦，惟
不予補貼利息。 

留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補貼
（教育部） 
Interest Subsidies on 
Education Loans for Studying 
Overseas 
(MOE) 

1.赴外國攻讀博、碩

士學位者。 
2. 貸 款 金 額 分 別 為

180 萬元及 90 萬元。 
3.家庭年所得符合中

低收入標準，另一

般家庭有 2 位兄弟

姐妹以上出國留學

者亦可。 

1.家庭年所得 114 萬
元以下，政府全額
補貼就學期間貸款
利息。 

2. 家 庭 年 所 得
114~120 萬元，政府
半額補貼就學期間
貸款利息。 

3.一般家庭家中有 2
位出國留學者，亦
可申辦，惟不予補
貼利息。 

資料來源：教育部 

（三）就學補助 

除上述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措施，對就學學

生亦提供其他經濟上獎補助，以鼓勵或獎勵求學。 

1.一般學生： 

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者每人每學期 5,000

元學雜費，以符合教育機會均等原則；師資培育方

面，則有畢業後須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公

費生措施，另補助清寒或成績優異者助學金。 

2.弱勢族群學生： 

       i 

弱勢教育補助 

Education Assistance for Disadvantaged Min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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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教育補助措施－就學補助 
Welfare Benfits for Education – Education Subsidies  

項目 Item 
（主辦機關） 

(Agency) 

條件 
Regulation 

給付標準 
Benefit Payment 

A.一般學生 General Students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代金（教育部） 
Tuition Subsidies for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s (MOE) 

就讀私立高中職者。 每學期補助 5,000 元。 

師資培育公費及助學金
（教育部） 
Public Scholarship and 
Subsidies for Teachers 
(MOE) 

1.師資培育法之公費生。 
2.家境清寒或成績優

異之自費生得請領
助學金。 

1.公費：含學雜費、書
籍費、制服費、生活
津貼、教育實習參觀
等費用。 

2.助學金：每月4,000 元。 

B.弱勢族群學生 Disadvantaged Students 
身障及特教生之教科
書、交通費等補助（各
縣市） 
Subsidies for Caring 
Disabled and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Partial County and City) 

身心障礙及特殊教育
學生。 

各直轄市、縣市依財
政狀況提供其主管學
校之身心障礙及特殊
教育學生教科書、交
通費等補助。 

原住民學生就學補助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
員會） 
Education Subsidies to 
Indigenous Students 
(MOE, Council of 
Indigenes' Peoples) 

就讀國小以上原住民
學生（不含研究生）。 

1.國中小：在校住宿者
每學期補助住宿及
伙食費 12,600 元；另
低、中低收入家庭國
中、小學生每學年補
助 4,000、2,000 元。 

2.高中職：每學期助學
金 11,000 元，伙食費
10,000 元 ， 住 宿 費
2,600 元。 

3.大專院校：成績達規
定者，每學期得申請
20,000 元獎學金。 

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Veterans' Children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1.獎學金：就讀國小以
上之未領月退休金榮
民 30 歲以下末婚子
女，且成績達規定者。 

2.助學金：就讀國小以
上之就養榮民 30 歲
以下未婚子女。 

1.國中小：獎、助學金
每學期 500 元。 

2.高中職：獎、助學金
每學期 2,500 元。 

3.大專院校：獎、助學
金每學期 4,500 元。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
金（農業委員會） 
Education Scholarship for 
Children in Agricultural or 
Fishery Family 
(Council of Agriculture,CA) 

1.就讀高中職以上之
農漁民子女。 

2. 家 庭 所 得 未 逾 114
萬，且成績達規定
者。 

1.高中職：每學期補助
公立 3,000 元，私立
5,000 元。 

2.大專院校：每學期補
助公立 5,000 元，私
立 10,000 元。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勞工委員會）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Children of Unemployed 
Labors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1.非自願離職失業達 6
個月以上勞工之就
讀高中職以上子女。 

2.家庭年所得未逾 114
萬元。 

1.高中職：每學年補助
公立 3,000 元，私立
5,000 元。 

2.大專院校：每學年補
助公立 5,000 元，私
立 10,000 元。 

清寒僑生助學金（教育
部） 
Public Scholarship for 
Students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MOE) 

就 讀 高 中 職 以 上 之
（不含研究生）清寒
僑生，且成績達規定
者。 

1.高中職：每月支給
3,600 元。 

2.大專院校：每月支給
3,800 元。 

海外臺灣學校學生獎助
學金（教育部） 
Scholarship for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MOE) 

1.就讀海外臺灣學校國小
部、中學部，具中國民
國國籍者。 

2.各班前 3 名者得請領
獎學金。 

3.家境清寒符合學校規
定者得請領助學金。 

1.獎學金：國小部依名
次 每 學 期 3,000 元
~5,000 元 ； 中 學 部
4,000 元~6,000 元。 

2. 助 學 金 ： 每 學 期
10,000 元。 

C.經濟弱勢學生 Students if Financial Difficultes 
弱勢學童營養午餐（各
縣市） 
Free Lunch for Student of 
Inferior Groups 
(Partial County and City) 

低、中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單親、家庭
遭受變故等學生。 

各直轄市、縣市依財
政狀況提供其主管學
校低、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等學生營養
午餐。 

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補助
（教育部、各縣市、各
大專院校）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Low-income Family 
(MOE, County and City, 
Colleges) 

1.教育部學產基金對低收入戶學生，每學年補
助國小 2,000 元，國中 4,000 元，公立高中職
6,000 元，私立高中職 10,000 元，大專院校
10,000 元。 

2.各縣市依財政狀況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
減免、獎助學金、就學補助。 

3.各大專院校辦理共同助學措施，家庭年所得
低於 40 萬，每學年補助助學金，公立 7,000
元、私立 14,000 元，40 萬~60 萬者，補助公
立 5,000 元，私立 10,000 元。並提供急難學生
緊急紓困金，以及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
宿。（此措施已於 96 學年擴大辦理）。 

資料來源：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農業委員會、勞工委員會、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依財政狀況提供身心障礙或特殊教育

學生教科書、交通費等補助。原住民部分，就讀大

專院校且成績達規定者，每學期可申請 20,000 元

獎學金，就讀高中職者，每學期補助助學金 11,000

元，伙食費 10,000 元，住宿費 2,600 元，就讀國中

小者，每學期補助住宿及伙食費 12,600 元，兼具

經濟弱勢之中低收入家庭國中、小學生，每學年分

別補助 4,000 元、2,000 元助學金。 

未支領月退休金或就養榮民之子女，每學期得

請領 500~4,500 元獎助學金。家庭所得未逾 114 萬

元之農漁民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者，每學期

分別補助 3,000 元~10,000 元獎助學金。非自願離

職失業達 6 個月以上勞工，其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

者，每學年補助 3,000 元~10,000 元。 

海外學生部分，來臺就讀高中職以上之清寒僑

生，每月補助 3,600 元或 3,800 元助學金。就讀海

外臺灣學校者，每學期得申請 3,000 元~10,000 元

獎助學金。 

3.經濟弱勢學生： 

教育部學產基金每學年補助低收入戶學生

2,000 元~10,000 元助學金，各縣市政府亦根據其財

政狀況，提供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各種就學補

助及弱勢學童營養午餐等措施。 

另各大專院校共同助學措施，提供家庭年所得

低於 60 萬者，每學年 5,000 元~14,000 元助學金，

發生急難學生提供緊急紓困金，以及低收入戶學生

免費住宿。惟本項措施已於 96 學年擴大辦理，放

寬家庭年所得為 70 萬元，補助級距分為 5 級，助

學金上限提高為 34,000 元，新增學生生活服務獎

助金，並賡績辦理緊急紓困金及免費住宿措施。 

（四）工讀助學金 

為鼓勵在學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工讀，培養獨立

自主精神，政府補助各大專院校提供學生工讀機

會。具原住民身分者，另提供每學期 15,000 元

~20,000 元之工讀名額；學產基金亦提供就讀高中

職以上之原住民、清寒學生工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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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教育補助措施－工讀助學金 
Welfare Benfits for Education –  

Subsidies to Student's Part-time Job  
項目 Item 

（主辦機關） 
(Agency) 

條件 
Regulation 

給付標準 
Benefit Payment 

大專學生工讀助學金（教育部） 
Subsidies to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Junior Colleges 
Student's Part-time Job (MOE) 

大專院校學生。 各大專自行訂定相

關辦法提供學生工

讀。 

原住民大專學生工讀助學
金（原住民族委員會） 
Subsidies to Indigenous 
Student's Part-time Job (CIP) 

就讀大專院校（不包

括研究所）原住民學

生。 

1.一般工讀助學金：

每學期 15,000 元。 
2.低收入戶工讀助學

金：每學期 25,000 元。 
學產基金之學生工讀金
（教育部） 
Subsidies Specific Education 
Foundation of Student (MOE) 

就讀高中職以上，以

原住民、家境清寒等

優先。 

工讀金額比照政府

規定一般工讀生待

遇發給。 

資料來源：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五）獎學金及留學 

為鼓勵特殊教育學生就學，就讀高中職以上學

校之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成績達規定者，每

學年得申請 2,000 元~40,000 元之獎助學金；而為

鼓勵在艱困環境中奮發向上之中小學生，每學年均

遴選各縣市之優秀應屆畢業生，頒與 5 萬元~15 萬

元之總統教育獎；另為協助研究生於就學期間專心

從事學術研究，各大專院校均訂定相關辦法提供研

究生獎助學金。 

 
弱勢教育補助措施－獎學金及留學 

Welfare Benfits for Education –  
Domestic Scholarship and Scholarship for Student Overseas  

項目 Item 
（主辦機關） 

(Agency) 

條件 
Regulation 

給付標準 
Benefit Payment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

金（教育部、各縣市） 
Education Subsidies to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MOE, County and City) 

身心障礙或資賦優

異學生，且成績達規

定者。 

1.身心障礙獎學金：依障礙

類別及等級，高中職每學

年2,000~6,000 元，大專院

校10,000~40,000 元。 
2.身心障礙助學金：依障礙

類別及等級，高中職每學

年2,000~4,000 元，大專院

校10,000~20,000 元。 
3.資賦優異獎學金：高中職

每學年10,000 元，大專院

校40,000 元。 
4.各縣市依財政狀況提供身

心障礙及特教生助學金。 
總統教育獎（教育部） 
President Scholarship for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MOE) 

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應屆畢業生，符合於
艱困環境奮發向上
等評選條件者。 

1.高中職 150,000 元。 
2.國中 100,000 元。 
3.國小 50,000 元。 

研究生助學金（教育

部、各大專院校） 
Scholarship for Graduate 
Student (MOE, Colleges) 

就讀研究所學生。 1.各校自行訂定相關辦

法辦理。 
2.教育部會酌予補助經費。 

身心障礙、原住民及清

寒學生公費研修留學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Public Scholarship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Impaired, 
Indigenous, Student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verseas (MOE, CIP) 

身心障礙、原住民及

清寒學生出國研修

或攻讀碩、博士學

位。 

1.身心障礙：每年 120 萬
元，計 5 名。 

2.原住民：每年 87.5 萬
元，計 8 名。自費留學
者，原民會補助其每月
300 美元。 

3.清寒學生：每年 37.5 萬
元，計 11 名（2007 年
每名 25 萬元，100 個名
額）。 

資料來源：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縣（市）政府。 

出國留學方面，補助身心障礙、原住民及清寒

學生每年 37.5 萬~120 萬元之公費研修或留學。 

二、經費支出 

2006 年弱勢教育經費支出計 177.1 億元，其中

學雜費減免類 52.1 億元，就學貸款類 25.6 億元，

分占 29％及 14％；就學補助類 79.1 億元，占 45

％，其中以普發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每學期 

 
弱勢教育經費 

Total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Benfits  
單位：百萬元 Unit：Millions NT$ 

項目 
Item 

2005 年 
Year 

2006 年 
Year 

總計 Total 17,769.5 17,714.2 
A.學雜費減免 Free or Deduction on Tuition and Incidental Fees 4,683.9 5,211.4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低收入戶、軍公
教遺族等子女 
Disabled Student, Disabled, Low-income Family’s Children 

4,299.5 4,765.2 

原住民籍學生 Indigenous Students 361.5 410.4 
特殊境遇婦女子女 Children of Women in Hardship 22.9 35.9 

B.就學貸款 Interest Subsidies on Education Loans 3,439.4 2,557.2 
就學貸款利息補貼 
Interest Subsidies on Education Loans 

2,305.4 2,407.2 

留學生就學貸款利息補貼 
Interest Subsidies on Education Loans Studying Overseas 

150.0 150.0 

捐助信保基金辦理就學貸款 
Subsides to Fund for Educational Loan 

984.0 0.0 

C.就學補助 Education Subsidies 7,503.4 7,909.8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代金 
Tuition Subsidies for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s 

2,590.0 2,700.0 

師資培育公費及助學金 
Public Scholarship and Subsidies for Teachers 

117.7 67.8 

身障及特教生之教科書、交通費等補助 
Subsidies for Caring Disabled and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217.0 216.8 

原住民學生就學補助 
Education Subsidies to Indigenous Students 

838.7 907.9 

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Veterans' Children 

78.0 82.0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Education Scholarship for Children in Agricultural or 
Fishery Family 

1,909.7 1,896.9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Children of Unemployed Labors 

25.4 34.1 

清寒僑生助學金 
Public Scholarship for Students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102.7 137.9 

海外臺灣學校學生獎助學金 
Scholarship for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2.1 1.6 

弱勢學童營養午餐 
Free Lunch for Student of Inferior Groups 

1,254.3 1,456.4 

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補助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Low-income Family 

367.8 408.4 

D.工讀助學金 Subsidies to Student's Part-time Job 397.8 387.8 
大專學生工讀助學金 
Subsidies to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Junior Colleges 
Student's Part-time Job 

341.3 324.9 

原住民大專學生工讀助學金 
Subsidies to Indigenous Student's Part-time Job 

34.3 34.3 

學產基金之學生工讀金 
Subsidies Specific Education Foundation of Student 

22.1 28.6 

E.獎學金及留學 Domestic Scholarship and Scholarship for Student Overseas 822.6 768.6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Education Subsidies to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s 

92.1 97.9 

總統教育獎 
President Scholarship for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6.5 6.7 

研究生助學金 
Scholarship for Graduate Student 

711.1 647.0 

身心障礙、原住民及清寒學生公費研修留學 
Public Scholarship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Impaired, 
Indigenous, Student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verseas 

13.0 17.1 

F.其他 Others 922.3 879.3 

資料來源：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農委會、勞委會、各縣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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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教育代金，全年共 27.0 億元居首，其次為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19.0 億元、各縣市弱勢

學童營養午餐 14.6 億元及原住民學生就學補助 9.1

億元，以上合計占就學補助類約 9 成；另工讀助學

金類 3.9 億元，獎學金及留學類 7.7 億元，其他類

8.8 億元。 

三、受益人數 

2006 年領取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代金者計

59.3 萬人次，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 4.1 萬人次，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27.5 萬人次，學產基金

補助學生工讀金計 1,153 人受益，總統教育獎 71

人，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公費留學 13 人，清寒

優秀學生出國研修 11 人。 

 
弱勢教育受益人數 

Persons Received Educational Subsidies 
單位：人、人次 Unit：Persons, Numbers 

項目 
Item 

2005 年 
Year 

2006 年 
Year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代金（人次） 
No. of Tuition Subsidies for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s 

604,692 593,284 

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人次） 
No. of Education Subsidies for the Veterans' Children 

約 37,000 40,505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人次） 
No. of Education Scholarship for the Children in 
Agricultural or Fishery Family 

278,690 274,918 

學產基金之學生工讀金（人） 
Persons of Specific Education Foundation's Subsidies to 
Student 

1,398 1,153 

總統教育獎（人） 
Persons of President Scholarship for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68 71 

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公費留學（人） 
Persons of Public Scholarship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impaired, Indigenous Student Overseas 

14 13 

清寒學生出國研修（人） 
Persons of Public Scholarship for Poor Student Overseas 

0 11 

資料來源：教育部、內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農委會、勞委
會、各縣（市）政府。 


